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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是刘知幾毕生读史、治史、评史之精华，反映了作者有关史学自身构成体系的卓识。论者
指出，《史通》内篇“各篇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除《自叙》具有特殊内容以外，各篇在写法
和文章结构上也基本相同”（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版，第３８３页），与外篇的“杂乱”形成鲜明对照。内篇卷八设《摸拟》《书事》《人物》三篇，均针对历史撰
述的内容发论，与同书其他篇章形成呼应。从写法上看，《史通》有追古之风，或是在起首作出“夫述者
相效，自古而然”“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的总论，或是上溯至三、五之代
王者置官等，又或是援引《春秋》《左传》等经典文献与后世史籍相衔接或相比较，但《书事》篇却径直从东
汉荀悦的“立典有五志”论讲起，显示出刘知幾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对待历史撰述问题上的严肃立场。

一　“书事”：历史撰述的重要范畴

《史通·书事》篇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历史撰述的对象？如何确定历史撰述的对象？刘知
幾笔下的“书事”概念，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书写历史事实”。“书”是行为，包含着当书与不当书、能书
与不能书原则的思考；“事”是对象，指那些从一般之“事”提炼出来的“史事”。

“书事”之“书”，意为书写、记载，在这一概念中表示行为发生的方式。《史记·张丞相列传》记张
丞相在秦为御史，“主柱下方书”，裴骃《集解》引如淳注以“方”为“方板”，“方书”谓“书事在版上者也”，

司马贞《索隐》称“小事书之于方也”（司马迁：《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
第２６７５～２６７６页）。这里提到“书事”一词，虽与御史职责有涉，但只将“书”作为一种一般性的书写行
为。先秦典籍记载诸侯国史官遵循一定的“书法”，《左传》载孔子评董狐“书法不隐”，《汉书·艺文志》

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班固：《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７１５页），这里的“书”超出一般的书写活动，指向史官书法。“书事”不仅是简单地
记载事情，而且是运用史官书法记载事实，刘知幾所运用的“书事”概念就是从后一个层面出发的。

对于“事”，《说文解字》释为“职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１７～
１１８页），本义是官职、职务，《韩非子·五蠹》篇讲“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即取其义；引申出政事、
事务之义，《论语·学而》篇讲“敏于事而慎于言”，即指君子职分之内的事；又衍生出事情、事件、故事
之义，《礼记·大学》讲“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即指事情而言。此外，先秦典籍中又见“事”作动词，有
从事、侍奉的意思。“事”与史学话语体系关系密切，因为史学是研究人事变迁的学问，古人称“史为记
事之书”，又称“史，记事者也”，都是在强调“事”是史学的研究对象。讨论中国古代史学的任何问题，

都离不开对史书所载之“事”的考察，这种考察或针对“事”的性质，或针对“事”的来源，或针对“事”中
所蕴含的道理。这样一种重“事”的传统，是中国史学的突出品格。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往往用“事”来表示客观存在的事物，这与今人
理解“历史”一词的涵义相通，而对于“史”字的运用，则主要指史官、史籍，魏晋以后又指史学，关于这
一点，学界已有论议。甲骨文所见“史”字，则兼具后来“事”“吏”“使”之义（乔治忠：《中国史学史》，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３页）。近见李红岩据王国维《释史》篇中关于“史”“事”同源
的论述，指出“即使客观性的‘事’也来自主体的‘史’”；又据朱本源、杨翼骧等学者的讨论指出，史官所
做、所记是将表示客观历史之“事”转化为带有主体意识之“史事”，其中“不仅经过了史家的主体过滤，

而且在不同时段，过滤的价值标准也不同，甚至会呈现形态性的阶段区隔，形成史学史上诸多争议话
题”（李红岩：《历史学的原生形态及其质文递变》，《东南学术》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８９页）。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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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所运用的“书事”概念，其“事”即为贯以“书法”之“史事”，鲜明地反映出史家意旨。其二，在史
学反思、史学评论的过程中，史学家提炼出一些史学理论术语，如“书事”“叙事”“事核”“事实”“事理”
“事义”，等等，这些概念中的“事”，是对代表客观存在事物之“事”的一层演化，是经过史学家的搜集、
翦裁、考证、排比、整理、叙述之后所形成的“史事”，与当代史学理论研究中经常使用和探讨的概念“历
史事实”相近（参看吕和应：《什么是历史事实？》，《思想与文化》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３３６～３５０页）。

用“书事”一词阐释典籍，较早见于董仲舒对《春秋》书法的讨论：“《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
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三《玉英》，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５年版，第７９页）这也是目前所见较早明确提出“避讳”问题的论断。但是，关于“书事”的探讨并
非始于董仲舒，此前的讨论者大多将这些被书写的“事”直接叙述出来，而非将其凝练成一般的“事”加
以指称。例如，孔子评价董狐为“古之良史”，所依据的就是董狐以“赵盾弑其君”来记载、评判晋灵公
被弑这一具体事件（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宣公二年》，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６６２～６６３
页）。孟子阐述《春秋》书法时指出：“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杨伯峻编著：《孟子译注》卷八《离娄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９２页）这是说孔子修《春
秋》，对齐桓公、晋文公这类曾取得霸主地位的诸侯及其如何影响历史走向之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记录，
其采用的文辞形态是“史”，也就是所谓的“属辞”“比事”。在孟子的阐述中，“事”是历史撰述的根本，
“文”是表现形式，“义”则需要撰述者运用“文”而从“事”中抽绎出来。《公羊传》《穀梁传》《左传》探讨
《春秋》笔法，亦大多基于某事为何“书”或为何“不书”。因此，董仲舒展开议论的路径是对先秦典籍重
“事”传统的一种延续，即讨论《春秋》书法，不能离开《春秋》所书之“事”。

《春秋繁露》把“书事”和“书人”视为《春秋》的两方面内容，实际上，“书事”和“书人”不能截然分
开，“事”的创造主体是“人”，“人”的行为及其结果构成“事”，所以到《左传》时就形成了“言事相兼”的
叙述风格。清人庄存与为《玉英》篇注释指出：“《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
所书知所不书。”（苏舆义证，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三《玉英》，第７９页）这是从经学的立场出
发，而否定《春秋》记事的实质。同时代的学者章学诚所论“六经皆史”和“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恰可
回应庄存与的观点，而明确了《春秋》历史记载的性质。其实，无论《春秋》所记载的内容多么简略、所
运用的笔法多么细腻，无论是“书”还是“不书”，若想发挥惩恶劝善的功能，就必然脱离不了“事”，只不
过“事”有时被刻意地表现、有时则被刻意地隐去罢了。《春秋繁露》运用“书事”一词分析的对象，仅限
《春秋》一部典籍。此后，马、班在他们各自的“序（叙）”中都介绍了自己的撰述范围，又经荀悦“立典有
五志”论、干宝“释五志”论、常璩“书契有五善”论，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例中兴”对历史撰述诸原则
的反思，有关“书事”的理论总结愈加深入。

至刘知幾生活的时代，史学早已褪去萌生期的稚嫩状态且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刘知幾本人预修
国史，根据《唐会要》所载“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史官们掌握的材料非常广泛，因此，在常规程序中，国
史修撰必须预先制定撰述范围和叙述主线，才好开展下面的工作。至于“书法”，那是“辞”、是“理”，是
“事”的表现形式，所以讨论历史撰述的对象，不必再从经学谈起，而可以直接从历史撰述的实际切入，
这反应了刘知幾独立于经学的史学意识，是他提出“书事”理论的主观因素。《史通·书事》从荀悦“立
典有五志”论写起，这一论断之中，“五志”为“立典”服务荀悦希望模仿古之令典，撰成一部有关西汉一
朝的“国典”。就如何确立历史撰述之对象和范围的问题上，马、班都还不能算是从理论上对“所当书
者”加以概括，而荀悦是目前已知第一位把有关历史撰述范围的思考理论化并贯于书首的史学家，这
是史学自身发展为刘知幾论“书事”问题提供的有利条件。

总之，主观上从历史撰述活动的实际出发探讨史书“所当书者”，客观上认识到荀悦“五志”论的理
论意义，是《史通·书事》篇不从三、五发论、不从《汉纪》的母本《汉书》谈起，径直以荀悦所欲论著开篇
的依据。这使“书事”概念从经学家的讨论中被抽离出来，确立为历史撰述领域的认识范畴。

二　“恒理”：书事的一个基本原则

杜维运论刘知幾之史学，曾称“继荀悦、干宝之后，进一步建立了选择史事的标准”是最能见刘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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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史识处（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２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８７页）。根据前文所论，我
们已知“书事”一词既不是刘知幾率先提出的，也不是刘知幾时代才开始讨论的，那么刘知幾论“书事”
较之前人究竟有哪些推进呢？

从“事”的层面看，刘知幾鲜明地提出了以“国之大事”为历史撰述主要对象的观点。关于“国之大
事”，人们常引“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三年》，第８６１页）一句，这是
《左传》作者对诸侯国相互征战之历史局面的概括，而非从历史撰述方面谈的。杜预据《周礼》所载，将
先秦史官有关撰述对象之大小的考量概括为“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春秋左传正义》卷一
《春秋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影印本，第５２７页中），表明在历史撰述实
践中，存在一个“选择”的过程。东汉末年，传承治史家学的应劭在向汉献帝献书时称：“夫国之大事，
莫尚载籍……俾后之人永为鉴焉。”（范晔：《后汉书》卷四八《应奉附子劭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
版，第１６１２页）这很可能影响到同一时期史家荀悦的史学观。应劭呈书在建安元年（１９６年），此时汉
献帝方迁都于许，他急迫地想从历史中找寻复兴之策以挽救汉的统治和自己的命运，遂一改汉灵帝以
补续《汉记》之事“非急务”（范晔：《后汉书》卷六四《卢植传》，第２１１７页）的文化政策。献帝很可能正
是从应劭删定律令为《汉仪》以明赏刑、正朝政，使后人“永为鉴”的撰述经验得到启示，遂于建安三年
（１９８年）命荀悦抄撰《汉书》。荀悦此时作为皇帝近臣，理应了解应劭的观点，是以在《汉纪》中反复强
调“综往昭来，永鉴后昆”等内容。荀悦以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为《汉纪》的“五志”，
其继承者袁宏所著《后汉纪》以及为“五志”释语的干宝所著《晋纪》，作为体制相近的编年体朝代史，都
突出了以“国之大事”为叙事主线的做法。刘知幾推崇荀、干所论，又增加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三科
为“史氏所载”，对“书事”之“事”的范围作出进一步的扩展和定位。此外，从六经皆史的观念来看，
《诗·大雅》也反映出重视记载“国之大事”的特点（陆德明释《诗·大雅》之义：“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
美，皆国之大事，故为正大雅焉。”见《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５０２页），这很可能为“幼
喜诗赋”［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自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７１页（下文简
称浦起龙通释本）］的刘知幾所领悟和发挥，他在《史通·载文》篇曾指出：“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
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史通·载文》，浦起龙通释本，第１１４页）

由此，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史学上有关“书事”问题之不断丰富、深化的认识过程：应劭之论率先揭
示出“载籍”可以通过呈现“国之大事”实现“鉴戒”功能；荀悦、干宝所论是对“载籍”所应呈现之“国之
大事”的具体展开；刘知幾所论则重在强调“载籍”应当呈现“国之大事”，进一步把有关史书所当书者
的思考提炼为“国之大事，不可阙如”（《史通·书事》，浦起龙通释本，第２１５页）的方法论，反映了当时
人们在这一问题上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

刘知幾视编年、纪传两种形态的朝代史皆为“正史”，是以论“书事”准则不限于编年史，如针对纪
传体史书内部结构特点指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史通·本
纪》，浦起龙通释本，第３５页）《史通·书事》篇之后，由朝代史撰述总结出来的“书事”经验也为通史修
撰所接受和发挥，在历史撰述领域逐渐形成以朝代兴亡为主线的指导思想。北宋孙甫撰《唐史论断》
开篇指出“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孙甫：《唐史论断·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２页）；司马
光修《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司马光：《资治通鉴》附录《进书表》，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年版，第９７３９页）者入史，他与范祖禹论修唐书强调“诗赋等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
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戒谕，妖异有所儆戒，诙
谐有所补益，并告存之”（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校点：《司马光集·补遗》卷九《答范梦得书》，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７４３～１７４４页），此等标准“不啻为全书书事之例”（张舜徽：《史学三书
平议》，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２９页）。南宋沈作喆提出“史氏书事之法，为其事关
大体则书之”（沈作喆：《寓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３页），朱熹则在讲读书之道时提倡“读
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一《学五·读书法下》，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９６页）。明冯琦指出：“凡关国家大政大本则书，非大事而于世为急则书，非大非急
而为异闻见则书，非异而事所从起则书。”（明冯琦：《〈典故纪闻〉序》，余继登：《典故纪闻》，北京：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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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１页）凡此，都与刘知幾的观点一脉相承而又同具体的历史撰述实践结合起来有所
深化，形成了以政治得失、朝代兴亡为主线的史学传统，均可视为中国古人讲究“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杨伯峻编著：《孟子译注》卷一三《尽心章句下》，第３１１～３１２页）之认识法则在史学领域的具体表现。

从“书”的层面来看，刘知幾推动了“常事不书”命题由经入史，成为历史撰述的方法论。《史通·
书事》篇在交待历史撰述范围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苟书而不法，则何以示后？”为此，刘知幾从事理
乖违、物异征验、诡诞嘲谐三个方面举例评价历代史家书事得失，其核心观点是历史撰述要讲究一定
的法则，即遵循《春秋》之义的“常事不书”法则，这是“国之大事”的表现途径。

所谓“常事不书”，是《公羊传》《穀梁传》解释《春秋》书法时提出的命题。唐代学者赵匡解释为：
“祭祀、婚姻、赋税、军旅、蒐狩，皆国之大事，亦所当载也。其合礼者，夫子修经之时悉皆不取。故《公》
《穀》云‘常事不书’是也。其非者及合于变之正者，乃取书之，而增损其文，以寄褒贬之意。”（陆淳：《春
秋啖赵集传纂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７页）《春秋》记事，重在事变，重在非常之事，这一传
统又被称为不书诡常、闻异则书。根据出土文献的相关研究，这种“记异传统”在观念上可以追源至甲
骨文记事的某些特点（参见刘钊：《当前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济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第７１页），或早于《春秋》成书上千年。《史通·书事》以荀悦“五志”论开篇，却未提及荀悦《申
鉴》中有关史官“不书诡常”（荀悦撰，黄省曾注，孙啓治校补：《申鉴·时事第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
年版，第１０５页）的论述，但知幾在《书事》篇的具体论述中对这一传统作了发挥：“臣谒其君，子觐其
父，抑惟恒理，非复异闻。载之简策，一何辞费？”这是讲记录朝聘之事应遵循“《春秋》之义”，即在坚持
“国之大事，不可阙如”的同时不必以“常朝入纪”，推之全篇，其揆一归，是为《史通·书事》篇所探寻的
“恒理”。由此，刘知幾成功地将经学领域的书法命题演化为历史撰述的方法论，清代方苞讲“《春秋》
之义，常事不书，而后之良史取法焉”（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二《读子史》，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６２页），正是对这一方法论由经入史之路径的揭示。

以上两个方面，是刘知幾论“书事”最重要的贡献，即一方面以“国之大事”作为“书事”之“事”的主
体，一方面以“常事不书”作为“书事”之“书”的准则。

三　“书事”与“叙事”及“采撰”之关联

刘知幾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又留下了一些有待进一步探索、说明的问题。
其一，《史通》全书在中国史学上首次提出诸多概念，但较少阐释这些概念间的联系和区别。刘知

幾在《书事》篇既运用“书事”概念，也运用“叙事”概念，尤其是在提出书事范围、评论书事之失之后，从
“侈写符瑞”“常朝入纪”“虚衔备载”“赘录世官”等方面，指责“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提倡“简而且
详，疏而不漏”的记事之体，与同书《叙事》篇提倡的“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形成呼应；同书外篇《杂
说下》又就班固《汉书》、李百药《北齐书》叙事之“有事可书而不书者，不应书而书者”种种，作出批评
（《史通·杂说下》，浦起龙通释本，第４７４页）。这就易使读者产生疑惑：《书事》和《叙事》究竟联系何
在？区别何在？清人浦起龙尝试辨析这个问题：“《叙事》以法言，《书事》以理断。法戒浮华，理归体
要，用意尤尊严也。”（《史通·书事》，浦起龙通释本，第２１７页）这是说《叙事》篇关注的是形式、技巧，
《书事》篇关注的是史义、事理。不过，《叙事》篇讲到“言虽简略，理皆要害”，《书事》篇讲到“书事之
法”，又《惑经》篇讲到“书事之法，其理宜明”（《史通·惑经》，浦起龙通释本，第３７９页）。可见，不能以
“法”与“理”作为《叙事》和《书事》二篇的分际。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书事”求“事”之“义”，“叙事”论
“事”之“文”。《叙事》篇重在从审美层面探讨“怎样叙”的问题，《书事》篇则是从事实层面探讨了史书
应当“叙什么”的问题，而对于历史撰述而言，“叙什么”显然比“怎样叙”更重要。

其二，在有关“叙什么”的问题上，《史通》又有《采撰》篇与《书事》篇关系密切，但作者并未阐明“采
撰”“书事”作为历史撰述之不同环节的关系。《采撰》列于《史通》内篇卷五，《书事》列于卷八，看似“采
撰”在前、“书事”在后，但就历史撰述的实际来讲，“采撰”和“书事”往往相互制约。“采撰”是史书叙事
开始之前材料的准备、甄别和整齐，“书事”涉及一部史书所要叙述之核心内容的确立。“采撰”要求博
览善择，但必须建立在明确的撰述范围之上；“书事”是否能够展现事理、事义，则需要“采撰”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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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撰》篇让我们欣赏到一个阅读者的眼力；《书事》篇则让人们看到一个书写者的抉择。因此，只有
“采撰”与“书事”合理地结合，才有可能造就一部良史。

其三，《书事》与《采撰》二篇均指向历史事实的生成过程，但对于究竟何为“事实”，刘知幾和他的
同时代人未作出明确定义。这个问题，在北宋史家吴缜那里得到初步解决，他一方面发挥刘知幾论
点，提倡历史撰述要以“其国家兴衰之迹，及君臣治乱之端”等“于兴亡治乱何所损益”之事为主（吴缜
纂，钱大昕校：《新唐书纠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页）；另一方面指明，“刊修之要”在于“事
实”“褒贬”“文采”，三者之中，“事实”是第一要义，“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吴缜纂，钱大昕校：
《新唐书纠谬》，第３页），这是立足历史实在和语言事实之区别对何为“事实”作出明确定义，在中国史
学上属首次。

吴缜对《新唐书》“书事失实”的诸多现象展开批评，其出发点都是“事”的真实与否，这与此前刘知
幾探讨“实录直书”问题时多立足于史家品格有所不同，是专就历史撰述对象的性质发论。具体说来，
《史通·直书》篇论“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史通·直书》，浦起龙
通释本，第１７９页），《言语》篇论“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史通·言语》，浦起
龙通释本，第１４２页），《惑经》篇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史通·惑经》，浦起龙通释本，第３８１页），
都是就历史撰述的主体出发，强调史家道德情操的重要性。《书事》篇及吴缜所论，则是从历史撰述的
客体出发，前者强调历史撰述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范围，后者强调语言事实必须以历史实在为前提。吴
缜以后，中国史家探讨“书事”的落脚点更突出“事”的品格，乾嘉考据学家对历代纪传体正史的考证多
聚焦于史书是否“书事得实”，表明有关“书事”的讨论进一步走向关于历史实在之还原度的思考。

四　结　　语

《史通》全书建立在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脉络之上，值得一读再读，其中有的篇章对史学工作具有
超时空的理论启示。关于历史撰述的主线及其实现的路径，是历史研究、历史撰述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这个方面，刘知幾依据中国史书体裁之主流———朝代史的撰述经验，提出以“国之大事”为标准，以
“常事不书”为法则的书事体要，使其成为古代史学有关“书事”问题的主流认知。尽管人们对“常事不
书”的法则提出质疑，如钱穆先生曾指责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只知有“变”“动”“乱”，而没有写出“长治
久安，安安顿顿的历史”（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７５页），但却始终无
法否认执笔者一旦进入历史撰述环节就必然经历一个天然的选择过程，正如吕思勉《史通评》中指出
的：“常事不书，为史家公例，盖常事而亦书之，则有书不胜书者矣。考古之士，每以欲求前代寻常之情
形而不可得，遂以此致怨于古人；然使其自为一史，即亦将寻常事物，于无意中略去，以此为天然条例，
凡执笔者皆莫能自外也。”（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４７～
１４８页）从这一点出发，《史通·书事》篇对今天的史学工作仍有启示，即一方面以应、荀、干、刘所论表
明“国之大事”的内涵可以、而且应该随时代变化而赋予新的内涵；一方面揭示出对待历史撰述中的恢
宏和细微不能采取平均主义办法，而应坚持以“国之大事”为主体，辅之以其他事实的充润、细化，这后
一个方面，当为不随世而异的修史通例。更重要的是，类似“书事”一般的命题，均由中国传统学术生
根发芽，探寻它们的生成路径，可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史学理性思维的鲜明存在，或将为中国
本土的史学理论研究带来新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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